
皖教秘体〔2026〕31号

安徽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全省第八届大学生

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及全国教育

大会精神，落实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-2035年）》，深

入实施素质教育，根据《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》和《教育部关

于举办全国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决定举办

全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（以下简称大艺展）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向美而行，逐梦未来。

二、活动组织

主办单位：安徽省教育厅

承办单位：安徽师范大学、滁州学院

三、总体要求

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，以浸润作为美育工作的目标和

路径，以美育人、以文化人，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。坚持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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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树人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用明德引领风尚，遵循

艺术教育规律，充分发挥美育的育人功能；坚持守正创新，广泛

开展具有时代特征、校园特色、学生特点、教育特质的艺术实践

活动，丰富形式和载体，扩大活动覆盖面；坚持弘扬中华美育精

神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活

动，引导学生在美的熏陶中塑造健全人格、涵养高尚品格，以艺

术凝聚中国力量、以美育传播中国价值。

四、展演项目

分为艺术表演类、艺术作品类、艺术实践工作坊和高校美育

改革创新优秀成果4大类。艺术表演类包括声乐、器乐、舞蹈、

戏剧（戏曲）、朗诵5个类别，分为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。艺术

作品类包括绘画、书法、篆刻、摄影、设计、影视6个类别。艺

术实践工作坊包括艺术与科技、艺术与校园、艺术与生活、艺术

与乡村4个主题。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包括学术论文和教

学改革案例2个类别。

五、参加人员

艺术表演类、艺术作品类、艺术实践工作坊的参加人员为全

省普通高校全日制在籍学生（含本专科生、研究生）。高校美育

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参加对象为高校、教育行政部门、科研院所等

单位和个人。

六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校级展演阶段（2026年4-7月）

各高校应按照本届展演主题，积极搭建面向人人的艺术展演



— 3 —

展示平台，组织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广泛参与的艺术实践

活动，强化普及性、提升参与率，努力让每个学生至少参与1项

艺术活动，形成“校校有活动、人人可参与”的蓬勃局面。将大

艺展与五四青年节、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、传统节日、校园艺

术节、毕业季等重要时间节点相结合，与公共艺术课程教学、学

生艺术社团建设、校园美育文化培育等相结合，与学校美育资源、

当地艺术特色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等相结合，营造高校美育

协同发展的良好环境。在组织开展校级现场展演展示并公示的基

础上，推荐优质项目参加省级展演。

学生参与率等校级展演开展情况、宣传报道等将作为高校优

秀组织奖评定的重要参考。各校要加大校级展演宣传报道力度，

将 校 级 展 演 情 况 按 要 求 报 送 至 网 络 平 台 （ 网 址 ：

https://yszy.eduyun.cn/hd/dyz，登录账号另行分配）。

（二）省级展演阶段（2026年8-12月）

省教育厅组织开展省级集中展演活动，搭建高校交流展示平

台，促进优质美育成果共享互鉴。在完成省级展演的基础上，严

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报送数量，择优报送艺术表演类节目、艺术

作品、艺术实践工作坊、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至全国展演

活动组委会。

（三）全国汇演阶段（2027年1-6月）

教育部、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全国汇演，包括开闭幕式、

艺术专场展演、艺术作品展览、艺术实践工作坊展示、高校美育

改革创新优秀成果报告会、高校校长书画作品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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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奖励办法

（一）奖项设置

设优秀组织奖，艺术表演奖、个人专项奖（奖励艺术表演类

个人项目的获奖节目）、灼华奖（原“优秀创作奖”），艺术作

品奖，艺术实践工作坊奖，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奖，指导

教师奖。

优秀组织奖：设高校优秀组织奖，获奖比例不超过参加展演

活动高校总数的50%。

艺术表演奖、个人专项奖、艺术作品奖、艺术实践工作坊奖、

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奖：各项目分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各

奖项获奖比例分别不超过该项目报送总数的25%、35%、40%。

指导教师奖：指导教师奖用于奖励艺术表演节目、艺术作品

和艺术实践工作坊获奖项目的指导教师。

灼华奖（原“优秀创作奖”）：奖励原创的艺术表演类一等

奖节目。

（二）奖项评选

优秀组织奖：由全省展演活动组委会根据各高校展演活动的

组织开展情况进行评选。

其他奖项：由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进行评选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省教育厅成立全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

展演活动组委会，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体卫艺处，负责全

面统筹协调展演活动。安徽师范大学、滁州学院要成立工作专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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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工作力量，确保展演活动稳步有序推进。各高校要提高思想

认识，健全校内工作机制，高效有序落实各项任务；同时，以举

办大艺展为契机，深入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，完善面向人人的

常态化艺术展演机制。

（二）规范活动开展。各高校要落实展演活动经费，加强实

践活动场地保障，制定活动方案和安全预案，于4月30日前将活

动方案加盖学校公章后发送至指定邮箱：ahxxmy@126.com。要

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落实为基层减负有关

要求，力戒形式主义，整合相关资源，切实提高大艺展活动质效。

（三）营造校园氛围。各高校要积极营造格调高雅、富有美

感、充满朝气的校园艺术氛围，充分利用校内各种平台，如橱窗、

展示屏、校园广播、电视台、校园网等打造大艺展展示空间。鼓

励高校将学生参加大艺展情况纳入学分管理。

（四）加强评审工作。各高校要制定展演活动评选办法，坚

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严肃认真开展评选，及时公示、公

布评选结果，自觉接受师生监督。各高校报送各类展演项目时，

要严格把关，宁缺毋滥，保证大艺展的权威性、专业性。要确保

信息真实、避免产生著作权纠纷，违者取消评奖资格并追究责任。

（五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高校要积极宣传，充分利用报刊、

广播、电视、网络，以及微博、官微等平台载体，全方位、多角

度宣传展演活动及成效，活动开展时须有“全国第八届大学生艺

术展演活动——XX大学校级展演”标识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提

升大艺展社会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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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校展演活动组织开展中，遇有问题咨询请与省教育厅体

卫艺处联系。联系人：林旭，电话：0551-62831843。

附件：1.安徽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演节目和

艺术作品的相关要求

2.安徽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实践工作坊

的相关要求

3.安徽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高校美育改革创

新优秀成果的相关要求

4.安徽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组委会名单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6年 4月 2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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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安徽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

艺术表演节目和艺术作品的相关要求

一、艺术表演节目类别

艺术表演节目分为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，包括声乐、器乐、

舞蹈、戏剧（戏曲）、朗诵5个类别。参展学生分为甲、乙两个组

别：甲组为非艺术类专业学生（集体项目应不含在读艺术类专业

的学生），乙组为艺术类专业学生。

（一）集体项目

1.声乐

合唱：人数不超过40人，钢琴伴奏、指挥各1人（应为本校师

生），每支合唱队可演唱两首作品（至少一首中国作品），时间

不超过8分钟。

小合唱或表演唱：人数不超过15人（含伴奏），不设指挥，

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
2.器乐

合奏：人数不超过65人，指挥1人（鼓励本校师生担任），时

间不超过9分钟，鼓励演奏中国作品。

小合奏或重奏：人数不超过12人，不设指挥，时间不超过6

分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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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舞蹈

群舞：人数不超过36人，时间不超过7分钟，以民族民间舞、

古典舞、芭蕾舞、现代舞、当代舞等为主要表现形式。

4.戏剧（戏曲）

人数不超过12人（含伴奏），时间不超过12分钟，含戏曲、

校园短剧、小品、歌舞剧、音乐剧等。

5.朗诵

作品文体不限，须使用普通话，人数不超过8人（含伴奏），

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
（二）个人项目

1.声乐

在美声、民族、流行中自选一种唱法，演唱一首作品，时间

不超过5分钟。

2.器乐

在中国乐器（二胡、琵琶、扬琴、古筝、笛子等）或外国乐

器（钢琴、手风琴、小提琴、大提琴、长笛、单簧管、小号等）

中自选一种乐器，演奏一首作品，不带伴奏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
3.舞蹈

在民族民间舞、古典舞、芭蕾舞、现代舞、当代舞中自选一

种形式，表演一个舞蹈片段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
4.戏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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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选一个戏曲片段表演，时间不超过8分钟。

5.朗诵

作品文体不限，须使用普通话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
二、艺术作品类别

艺术作品作者不超过3人（影视不超过6人）。绘画、书法、

篆刻项目参展学生分为甲、乙两个组别：甲组为非艺术类专业学

生（多人创作应不含在读艺术类专业的学生），乙组为艺术类专

业学生。

（一）绘画

包括国画、水彩/水粉画（丙烯画）、版画、油画及其他画种

（数字绘画除外）。尺寸：国画不超过四尺对开（34.5cm×138cm）

或四尺斗方（69cm×69cm），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54cm×78cm。

（二）书法

尺寸不超过四尺整纸（69cm×138cm）。

（三）篆刻

尺寸不超过四尺对开（34.5cm×138cm），印章数量8-12方，

边款不少于3方。

（四）摄影

分为单幅和组照（每组不超过4幅，需标明顺序号），尺寸均

为14英寸（25.4cm×35.56cm）。除影调处理外，不得利用电脑和

暗房技术改变影像原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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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设计

分为平面设计和立体设计。平面设计作品尺寸不超过

54cm×78cm，立体设计作品尺寸不超过50cm（长）×50cm（宽）

×50cm（高）。

（六）影视

1.纪录短片

视频格式为MP4或MOV，分辨率不低于1920×1080（1080P），

帧率25fps，码率≥12Mbps，时长3-6分钟，文件大小不超过1GB。

内容需为真实事件或人物记录，主题明确、结构完整。拍摄设备

不限，需配中文字幕。引用第三方素材（如历史影像、新闻画面）

需在画面中注明来源。

2.剧情短片

视频格式为MP4或MOV，分辨率不低于1920×1080（1080P），

帧率25fps，码率≥12Mbps，时长5-10分钟，文件大小不超过1.5GB。

要求剧情完整、人物鲜明、主题清晰，具备一定叙事张力与视听

表现力。拍摄设备不限，需配中文字幕，应为原创剧本，不使用

网络视频素材。

3.AIGC动画短片

视频格式为MP4或MOV，分辨率不低于1920×1080（1080P），

帧率25fps，码率≥15Mbps，时长2-5分钟，文件大小不超过1GB。

内容需为AI生成或辅助创作，形式不限（2D/3D/混合），鼓励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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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AI与叙事、美学的结合。需提交创作说明（含AI工具使用比例、

创作流程简述）。角色、场景、音效鼓励原创，引用素材需注明

来源。

三、节目和作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数量要求

各高校在组织校级评审、展演并公示的基础上，报送艺术表

演节目和艺术作品至全省展演活动组委会办公室（报送时间和地

点另行通知）。

总体比例：各高校报送的艺术表演节目和艺术作品中，甲组

均不低于60%，乙组均不超过40%（安徽艺术学院、安徽广播影

视职业技术学院、安徽艺术职业学院、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

不受此项限制）。艺术表演节目中，集体项目不低于80%，个人

项目不超过20%。艺术作品中，摄影不超过20%。

报送数量：设有乙组专业的本科学校可报送艺术表演节目和

艺术作品各14个，高职高专学校可报送各12个。未设有乙组专业

的本科学校可报送艺术表演节目和艺术作品各10个，高职高专学

校可报送各8个。

艺术表演节目：集体项目的参加者必须是同一学校的学生，

个人项目每人限报1个，且不得与集体项目兼报。

艺术作品：绘画、书法、篆刻、摄影、设计、影视等类别作

品，每人限报1件，多人创作的创作者必须为同一学校的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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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教师：艺术作品（影视除外）指导教师为1人，艺术表演

节目和影视作品指导教师人数不超过3人。

（二）格式要求

1.艺术表演节目。以视频形式报送，每个节目视频使用一个

固定机位正面全景录制，声音和图像须同期录制，不得后期配音

合成，以单独文件制作，不得用多个文件拼接合成。视频格式为

MP4或MOV，分辨率不低于1920×1080（1080P），帧率25fps，

码率≥10Mbps，文件大小不超过1G。视频以“项目性质（集体/

个人）+项目类别+节目名称”命名，播放的内容中不得出现所在

省份、学校名称、学生姓名和指导教师姓名等信息。

2.艺术作品。作品（不含影视）不需装裱，以数码照片和原

件两种形式报送。作品数码照片要求JPG格式，大小不低于5M，

分辨率为300dpi。艺术作品原件须在背面用铅笔注明作品类别、

作者姓名、所在省份、学校名称、所在院系、学生专业、指导教

师姓名等信息。影视作品以视频形式报送。所有作品均须附400

字以内的创作说明。

（三）严格审核。报送艺术表演节目和艺术作品时，学校要

严格把关，确保信息真实并避免产生著作权纠纷。如存在虚假信

息或发生著作权问题，取消获奖资格，由作者承担相关责任。

（四）有关说明。教育部、省教育厅有权将获奖项目在相关

平台展示，或在中外人文交流以及展览、宣传等相关活动中使用，

不支付作者费用，作者享有署名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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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安徽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

艺术实践工作坊的相关要求

艺术实践工作坊是一项集体性、实践性、互动性、体验性的

艺术创作实践项目。

一、内容要求

工作坊围绕艺术与科技、艺术与校园、艺术与生活、艺术与

乡村4个主题开展创作实践。

（一）艺术与科技。以艺术创意助力科技成果转化，紧扣教

育数字化发展要求，推动艺术与人工智能、信息技术、新材料技

术等深度融合，展示兼具人文内涵与技术创新的跨界实践成果。

（二）艺术与校园。以艺术美化校园、营造良好校园美育氛

围、提升审美品位。围绕校园环境设计、文创产品、校服设计等，

展示校园文化创意创新实践。

（三）艺术与生活。将艺术融入日常生活，满足人民群众精

神文化生活需求，兼顾实用与审美，围绕日用品、装饰品、家居

用品等开展创作，以艺术提升生活品位、审美韵味。

（四）艺术与乡村。围绕乡村振兴、美丽中国建设，将艺术

元素应用于乡村规划、生态保护、文化传承与产业升级。在艺术

乡建、景观设计、墙绘、农特产品包装、非遗活化与农文旅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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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面，展示服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创新实践。

二、报送要求

各高校在组织评选并公示的基础上，推荐不超过2个工作坊

项目报送至全省展演活动组委会办公室。申报材料包括项目基本

信息、项目简介、设计思路、特色描述（含互动体验设计）、展

区设计方案以及反映工作坊项目的现场实践视频（时长不超过8

分钟，采用MP4或MPG2格式）。历届已获奖工作坊不得重复申

报。

三、组队与人员要求

以高校为单位组队，一队一坊，每队人数不超过12人，其中，

学生7-9人、指导教师1-3人。

四、展示要求

入围参加全国汇演的工作坊由组委会统一提供展位和基础

平台，每个展位尺寸为6米（长）×4米（宽）×2.5米（高），包括

基础展台、操作台和座椅，展位和平台的具体布置由各参展队伍

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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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安徽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

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的相关要求

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包括学术论文和教学改革案例2

个类别。

一、选题范围

（一）学术论文

1.学校美育的内涵与价值功能

2.中华美育精神的内在意蕴与时代价值

3.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实践路径

4.高校教师美育素养提升路径

5.高校学科美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

6.“五育并举”视域下高校美育育人模式创新

7.新时代高校美育评价改革

8.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美育的策略与路径

9.高校数字美育新生态构建

10.艺术师范教育改革发展

11.高校艺术教育中外比较

12.高校美育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实施路径

（二）教学改革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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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学体系建设

2.高校美育课程与教材建设

3.高校学生艺术社团及实践工作坊建设

4.高校跨学科美育实践

5.高校美育专门机构和教师队伍建设

6.高校美育评价制度建设

7.美育名师工作室建设

8.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基地建设

9.艺术展演育人实践

10.艺术师范教育基本功展示引领人才培养

11.高校助力乡村学校美育提质发展

12.高校美育资源与社会艺术资源共建共享

二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人数及报送数量要求

学术论文作者不超过2人；教学改革案例以单位名义提交，完

成人不超过3人。各高校报送学术论文、教学改革案例均不超过2

篇。

（二）材料要求

1.学术论文。应为未公开发表的论文，须含摘要（300字左右）、

3-5个关键词、正文（不少于5000字）及参考文献，论据充分，论

证清晰、有条理，有实践指导意义。A4排版，页边距上3.8cm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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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3.2cm、左3.5cm、右2.5cm；主标题方正小标宋简体二号居中；

副标题宋体小二号（加破折号）；正文一级标题黑体三号（序号

“一、”），二级标题楷体三号（序号“（一）”），三级标题

仿宋三号加粗（序号“1.”，数字为Times New Roman）；正文

仿宋三号，首行缩进2字符，行距固定值30磅。

2.教学改革案例。应为某地区或某高校美育改革经验总结，

提交“文字+视频+图片”组合材料。文字材料须包含背景、做法、

成效、建议等要素，主题突出、层次分明、特色鲜明，具有创新

性、实效性、可推广性，字数5000字以内，排版格式参照学术论

文相关要求。可选择性提交1个视频和5张以内图片，内容要紧扣

文字材料，充分展示美育改革实践成果。视频时长5分钟以内，格

式为MP4或MOV，大小不超过1G。图片选取代表性场景、作品、

成效，JPG格式，大小不低于10M，分辨率为300dpi。

（三）报送方式

各高校要在广泛征集基础上，认真组织校级评选，公示后推

荐优秀成果报送至全省展演活动组委会办公室。部属高校纳入省

级管理报送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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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安徽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

组委会名单

主 任：钱桂仑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、安徽省教育厅厅长

副主任：卢 鹏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、省教育厅副厅长

委 员：高 原 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

王后林 省教育厅思政处处长

汪庆忠 省教育厅财务处处长

蒋正飞 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

饶庆眉 省教育厅职成处处长

马家松 省教育厅学生处处长

梁祥君 省教育厅科研处处长

葛德连 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

储修杰 省教育厅安管处处长

姚江龙 省教宣中心主任

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体卫艺处，葛德连同志兼任

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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